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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招考发〔2023〕2 号 

 

各中学： 

根据《北京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24 年初三年级初中

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》（京考中招〔2023〕13 号）

要求，为做好我区初三年级学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（以下简

称“初中学考”）报名和高级中等学校报考资格审核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级中等学校报考条件 

符合以下条件的考生可以报考高级中等学校： 

（一）具有本市户籍的应届初三年级学生。 

（二）具有本市户籍的年龄在 18 周岁以下（2006 年 9

月 1 日及以后出生）的往届生。 

（三）积分落户人员随迁子女。 

（四）无本市户籍，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本市应届初三

年级学生可以报考相应学校： 

1. 属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以报考普通高中、中专学校、

职业高中、五年制高职和技工学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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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由市人力社保部门认定的属“原北京下乡知青子女”

的考生； 

（2）由区台办认定的属“台胞子女”的考生； 

（3）有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出具的介绍信和“博士

后研究人员进站备案证明”（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

的博士后子女考生； 

（4）由人民解放军相关政治部门认定的属“随军子女”

的考生； 

（5）有市人才工作局签发的“北京市工作居住证”（有

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人员子女的考生； 

（6）父（或母）一方有本市常住户籍的考生； 

（7）由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认定的属“中建

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职工子女”中的非农业户籍考生。 

2. 由首钢矿业公司认定的属“职工子女”中河北省户

籍的考生，可以报考从石景山区招生的普通高中、黄庄职高

和首钢技师学院。 

3. 由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公司北京分公司认定的属

“化六建北京分公司子女”中的非本市户籍的考生，可以报

考通州区的普通高中以及中专学校、职业高中、五年制高职

和技工学校。 

（五）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转发市教委等

四部门制订的<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京

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京政办发〔2012〕62 号）

精神，符合下列各项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可以报考

中等职业学校： 



 3 

1.进城务工人员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居住证、居住

登记卡或工作居住证； 

2.进城务工人员在京有合法稳定的住所； 

3.进城务工人员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 3年； 

4.进城务工人员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(医疗保险或养

老保险)已满 3年（2021 年 9月至 2023 年 9月连续，不含补

缴。疫情期间缓缴的保险，按北京市缓缴政策执行）； 

5.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初中3年学

习年限。 

高级中等学校在校学生（含休学生）不得报考。 

二、报名办法 

初三年级在校生在学籍所在初中学校报名，外省回京考

生和往届生到户籍所在区教育考试中心报名。具有报名资格

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，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，对本人基

本信息进行录入和核对。 

学校登录网址：zz.bjeea.cn 

 11 月 6 日 14:00 开始 

考生登录网址：www.bjeea.cn 

 11 月 10日 9:00—14 日 17:00 

三、高级中等学校报考资格审核 

各初中校负责对本校应届初三年级学生报送材料进行

初审，区中招办负责复审。 

（一）本市户籍考生应提交本人户口簿。 

（二）积分落户人员随迁子女、有北京工作居住证人员

子女应提供下列材料： 

1.父母与子女在同一户口簿的，提交户口簿；父母与子

女不在同一户口簿的，还须提供孩子出生证明、独生子女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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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北京市公证机关出具的亲子关系证明（任选其一）； 

2.父母身份证。 

3.北京工作居住证。 

（三）符合“父（或母）一方有本市常住户籍”的非京

籍考生应提供下列材料： 

1.考生户口簿； 

2.父（或母）本市户口簿； 

3.父母结婚证； 

4.考生出生证明、独生子女证或北京市公证机关出具的

亲子关系证明。 

（四）拟在京报考中职学校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考生应

在报名同时自行网上申请并按要求提交下列有关材料： 

1.父母与子女在同一户口簿的，提交户口簿；父母与子

女不在同一户口簿的，须提供孩子出生证明、独生子女证或

北京市公证机关出具的亲子关系证明； 

2.父母身份证。 

学校根据“报名信息确认单”和考生提交材料进行初审，

并于 11月 22日前登录中招信息服务平台完成初审结果标记。

市考试院中招办将相关信息提交市公安局、市人力社保局、

市医保局和市教委等单位进行审核。 

四、英语听说机考选考工作 

2024年初中学考英语听说机考（以下简称“英语机考”）

于 2023年 12 月 17 日和 2024年 3 月进行（具体时间另行通

知）。考生在报名时须选择是否参加两次英语机考，未选择

或选择不参加的学生不能参加英语机考。 

五、学校工作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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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登录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管理信息服务平台（以

下简称“平台”）。 

打开 IE浏览器，在“地址”栏中输入网址“zz.bjeea.cn”，

打开平台主页，点击“学校业务系统”，在学校业务登录页

面输入学校代码、手机号和登录密码，点击“确认”按钮后

进入手机短信验证页面，输入手机接收的验证码后，点击“登

录”按钮进入平台。 

2.印发考生上网密码。 

系统自动生成学生登录密码，学校于 11 月 6 日后可下

载打印。 

3.组织考生上网进行报名信息的填写和修改。 

考生在 IE 浏览器“地址”栏中输入“www.bjeea.cn”，

进入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，点击“公告栏”中“2024 年北京

市初三年级学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网上报名”,进入考生登

录页面。输入考生“报名号”和“密码”，点击“登录”进

入报名系统。登录成功后，如果登录密码是初始密码或已被

重置成出生日期的密码，系统首先进入“修改密码”页面进

行密码修改，修改成功后再次输入完成后点击“确认”按钮

进入“考生报名注意事项”页面。建议考生绑定手机，便于

重置密码。 

4.学校实时监控报名情况。 

（1）检测报名信息错误。 

点击“考生基本信息管理”菜单下的“考生基本信息检

测”，点击“开始校验”，根据校验结果指导考生修改报名信

息。 

（2）查看报名情况。 

点击 “考生基本信息管理”菜单下的“查看网上报名

http://www.bjeea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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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”，显示本校考生的网上报名确认情况（考生确认后才

视为完成报名），点击某个考生报名号，可以查看该考生详

细信息。特殊情况时学校可以进行“报名确认”和“取消报

名”的操作。 

（3）统计报名数据。 

点击“考生基本信息管理”菜单下的“统计报名数据”，

可以查看报名信息分类统计表。重点复核非京籍考生未申报

随迁子女情况。 

5.学校生成、打印报名信息核对单。 

学校可以通过平台下载报名信息核对单，组织考生、家

长复核。 

6.考生和家长签字确认。 

学校通过平台下载报名确认单（PDF 格式），打印后下发

考生签字确认，学校根据户口簿逐一审核，并对错误信息进

行修改。学校将确认单按报名号整理后于 12 月 1 日交区中

招办。 

7.新增和未确认的情况处理。 

在平台“考生基本信息维护”里分别导出新增考生和报

名未确认考生名单，对“新增”和“未确认”原因进行说明，

加盖学校公章后于 12 月 1日交区中招办。 

8.注意事项。 

学校应使用初三年级拍摄的照片作为报名照片，否则需

按格式要求重新拍摄后导入网上报名系统。 

六、报名工作日程安排 

11 月 6 日（周一）14:00开始：学校开始下载打印考生

登录密码。 

11 月 10 日（周五）9：00—14 日（周二）17：00：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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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网上报名。 

11 月 15日（周三）9:00开始：学校网上下载报名确认

单（PDF格式），打印后下发考生签字确认。 

11 月 15 日（周三）—30 日（周四）：学校对报名信息

进行复核、确认。 

11 月 22 日（周三）前：登录中招信息服务平台完成随

迁子女初审结果标记。 

12 月 1 日（周五）上午：学校上交确认单、新增和未确

认考生名单和“九类人”（博士后子女、工居证子女、父母

一方）考生本人户口簿及相关审核材料复印件。 

12 月 1 日（周五）至 8 日（周五）：学校通知台胞子女

在工作日期间到区台办办理认证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按照市、区统一要

求，制定周密细致的工作方案，合理安排本校报名报考工作。 

（二）各学校要做好报名宣传和辅导工作，指导考生认

真、准确填报。要认真履行职责，严格审查考生报名资格和

有关学籍信息，确保考生报名信息的完整、真实和准确。 

（三）随迁子女参加中等职业学校考试录取工作政策性

强，社会关注度高，各学校要加强组织和领导，认真细致做

好各环节工作，严格程序，规范操作，妥善解决审核过程中

的矛盾和问题。 

（四）各学校要加强中考中招有关政策和实施办法的宣

传，使考生和家长充分了解我市初中学考和高级中等学校招

生有关要求，指导考生认真准确完成报名报考信息采集，努

力为考生和家长做好服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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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1.2024 年海淀区初三年级初中学考网上报名考生须知 

2.2024 年海淀区初三年级初中学考报名资格审核情况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海淀区教育招生和考试中心 

2024 年 10 月 31日 

海淀区教育招生和考试中心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3年 11月 1日印发 

 

共印 100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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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时间：11 月 10 日 9:00—14日 17:00 

报名网址：www.bjeea.cn 

填写报名信息请注意以下事项： 

1.请考生认真填写报名信息，确保信息真实、完整、准

确；  

2.项目前带有“*”号的必须填写或选择；  

3.填写数字或字母时必须使用“半角”字符； 

4.姓名中如果有无法输入的汉字，请用汉语拼音代替； 

5.身份证号填写必须真实、准确，本市户籍考生必须填

写 18 位有效身份证号。非本市户籍没有身份证号的考生不

用填写，系统按照规则自动生成替代号码； 

6.按照市教委文件规定，本市应届初三年级学生中符合

“九种情况”、随迁子女条件和经公示的符合积分落户条件

的非北京市户籍考生可以报考规定的学校，请考生咨询学校

和家长，明确是否具有报考资格和符合条件类型，符合报考

条件的考生须自行网上选择符合条件类型并填写相关信息；  

7.通信地址、收件人和邮政编码涉及录取通知书的发放，

有报考资格的考生务必填写北京市的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； 

8.为方便家长接收考生的招生考试信息，家长手机号码

务必填写完整、准确； 

9.报名结束后学校下发报名确认单，请考生和家长认真

核对确认单上各项信息，若与实际情况不符请及时与学校联

系，核实无误后考生和家长须在确认单上签字；  

10.报名号和密码是考生今后查询成绩、填报志愿以及查

询录取结果的重要信息，请考生及家长及时修改密码并妥善

保管。 

 

附件 1： 

http://www.bjeea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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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类     别 审核依据 审核单位 审核办法 

1 本市户籍考生  本人户口簿  

学    校 

 

审原件，留复印件 

2 博士后子女  

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开
具介绍信和“博士后研究
人员进站备案证明”（有
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
日）  学校审原件，留复

印件；区中招办复
审 

 

3 
北京市工作居
住证子女  

北京市工作居住证（有效
期至 2023年 12月 31日） 

4 
父母一方有本
市常住户籍的
考生  

1.考生户口簿； 
2.父（或母）本市户口簿； 
3.父母结婚证； 
4.考生出生证明、独生子
女证或北京市公证机关
出具的亲子关系证明  

5 台胞子女  
考生本人及父母台胞证；
父母在京居住、工作或投

资证明；亲子关系证明  

区台办 
家长于规定时间
内到区台办审核

材料 

6 
原北京下乡知
青子女  

父（母）身份证；父母与
子女在同一户口簿的，提
交户口簿；父母与子女不
在同一户口簿的，还须提
供孩子出生证明、独生子

女证或北京市公证机关
出具的亲子关系证明   

市人力社保局 

网上报名时准确
填写父（母）身份
证信息，由各相关
审核单位进行审
核；市考试院将审
核结果反馈给区

中招办 

 

7 随军子女  部   队 

8 

中建二局第一
建筑工程有限
公司职工子女
(非农业)  

中建二局第一
建筑工程有限

公司 

9 
首钢矿业公司
职工河北省户

籍的子女  

首钢矿业公司 

10 
化六建北京分
公司子女  

中国化学工程
第六建设公司
北京分公司 

11 
积分落户人员
随迁子女  

市人力社保局 

12 
进城务工随迁
子女  

1.父母居住证、居住登记
卡或工作居住证； 
2.父母与子女在同一户
口簿的，提交户口簿；父
母与子女不在同一户口
簿的，还须提供孩子出生
证明、独生子女证或北京
市公证机关出具的亲子
关系证明； 
3.父母身份证  

学    校 
市公安局 

市 教 委 
市人力社保局 
市医保局 

学校初审考生及
家长材料并于 11
月 22 日前在平台
上完成初审结果

标记；市各相关部
门复审；区中招办
下载审核结果；学
校书面通知考生
及家长 

附件 2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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